
赤院院字〔2024〕235 号

关于印发《赤峰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
毕业生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

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

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将《赤峰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

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考核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赤峰学院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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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考核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

管理办法》(学位〔2019〕20 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学位委员办公室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外语水平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学位办〔2023〕9 号）

等相关文件要求，为确保赤峰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

业生学士学位的授予质量，保证考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防

范考试风险，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

生学位外语水平考试考核及相关工作。

第三条 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文件精神，坚持与授予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标准相

同，做到标准不降、要求不松，切实保证我校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质量。

第二章 考核方式及成绩认定办法

第四条 在籍期间凡申请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

位的本科学生，可自行选择参加以下相关考试，且必须达到

下列标准之一：

1.学校统一组织参加全国外语联盟考试，成绩合格；

2.国家大学英语（CET)(含其他语种)四级考试成绩合格；

3.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三级(PETS-3)或以上等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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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国教育考试网可查询；

4.参加托福考试，成绩达到 60 分；

5.参加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5.0；

6. 参加全区继续教育学位外语考试已取得合格成绩，

在规定有效期内（考试合格成绩下发之日起 4 年内）继续有

效。

第五条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生参加外语水平考试的

报考和成绩认定时间为：自注册学籍起第一至第五学期内。

其他任何形式的往届毕业生取得的相关考试成绩不予认定。

第三章 组织领导与管理

第六条 学校成立由校长为组长，分管学位工作、继续

教育工作的校领导为副组长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

生学士学位外语考试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教

务处处长、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及继续教育学院分管继续教

育工作的副院长组成，负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

请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考核工作的管理与督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继续教育学院，办公

室主任由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担任，负责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学位外语水平考试考核日常工作。

第四章 考试的实施

第七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全国外语联盟考试的相关

通知要求，面向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发布考试通知，

明确考试报名对象、条件和程序，考试科目、时间、方式等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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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登录网站报名缴费、下

载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

第九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审

核认定及材料的归档工作。

第五章 考试收费

第十条 学生报名参加全国外语联盟考试的报名费，根

据组织考试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由考生通过报名系统

自行交费，学校不另行收费。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方案授权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第三条 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文件精神，坚持与授予普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